附件1
2015年6月广东省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保证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维护国家教育考试的公平、公正，保障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调整方案》、《广东省全国教育统一考试管理工作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法规性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学业水平考试是考核高中学生相关科目学习情况的水平测试，是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组成部分，是全省范围内统一举行的教育考试，必须依法治考，保证考试的科学、准确、公平、公正。
第三条  学业水平考试在省招生委员会、省教育厅的领导下，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统一组织评卷、统一组织成绩评定和公布成绩，由市、县（区）招生委员会、教育局具体实施考试。
第二章  考生报考和考试科目
第四条  学业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各级教育局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部署，负责组织本地区报名工作；各有关中学负责统一组织本校普通高中学生报名。
第五条  本次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业水平考试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门学科。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本细则第二十五条普通高校招生专业对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自行确定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
第三章  考试时间
第六条  本次学业水平考试安排在2015年6月9日进行。
第七条  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的考试时间为90分钟，具体各科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化学、思想政治  8：30－10：00 

生物、地理  10：40－12：10 

物理、历史  15：00－16：30 

第四章  考试内容、形式和命题
第八条  本次学业水平考试的各学科考试内容见《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第九条  学业水平考试采用笔试，题型均为选择题，可设置选做题。
第十条  省教育考试院依据《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进行命题。
第五章  试卷的运送和保管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教育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学业水平考试的试卷在启用前属国家机密级材料。
第十二条  学业水平考试试卷的运送和保管等环节按照教育部、中宣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发布的《国家教育考试安全保密工作规定》的要求执行，实行分级管理。各级招生办、考点领导对试卷的安全保密负全部的责任。试卷在启用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启封试卷。
第十三条  试卷在运送、保管期间，如发现泄密、失盗、严重损毁等重大事故，应立即报告上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保密部门，并立即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防止扩散。
第六章  考试实施
第十四条  中学有承担学业水平考试的义务，中学教师有承担学业水平考试监考工作的义务。
第十五条  学业水平考试在有电子监控系统的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原有标准化考点不能满足本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需要而须启用其他中学作为考点的，必须向省教育考试院申请并经验收，符合标准化考点设置要求后方可启用。
第十六条  学业水平考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各市教育主管部门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要求，负责组织、管理本地区考试的实施及处理考试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县（市、区）考试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各考点负责具体的考务工作。
第十七条  省教育考试院制定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要求，各级考试机构按照本细则和考务要求做好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工作。
第七章  考试监督和纪律
第十八条  建立学业水平考试监督制度。省教育考试院、市教育主管部门在考试期间组织巡视组、派遣考试监察员，分赴各有关考点监督学业水平考试的组织实施、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等情况，确保考试顺利实施。
第十九条  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管理规定和考试纪律。考生有考试违纪作弊行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认定与处理。建立考生考试诚信档案，考生考试违纪作弊事实及处理结果，将录入考生电子档案，供普通高校录取时参考。
　　第二十条  因教育考试机构管理混乱、考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考点纪律混乱，作弊现象严重；或者同一考场同一时间的考试有五分之一（含五分之一）以上存在雷同卷的，取消该考点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对出现大规模作弊情况的考点相关责任人、负责人及所属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的负责人，有关部门应当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学业水平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包括副题及其答案及评分标准，下同）丢失、泄密，或者使考生答卷在保密期限内发生重大事故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学业水平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评卷、成绩呈现和使用
第二十二条  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的考生答卷采用计算机扫描评判。
第二十三条  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的卷面满分值为100分，成绩公布采用等级分，各科公布成绩分为A、B、C、D四个等级。各科卷面成绩与等级分关系： 100分－85分为A级，84分－70分为B级，69分－50分为C级，49分-25分为D级，24分（含）以下不给等级、在成绩单上表达为考试成绩未达等级要求。
第二十四条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进行评定、分数统计、等级转换后统一公布，考生考试成绩由市、县（区）招生办通知考生本人。考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可在成绩公布后规定时间内向省教育考试院提出复核或复议。
第二十五条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依据之一。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的使用如下： 
1．具备第一批本科院校普通类专业录取资格的必要条件：文科类考生必须参加物理、化学、生物3门学科的考试并获得等级成绩，且3门学科成绩均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理科类考生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三门学科成绩均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
2．具备第二批本科院校普通类专业录取资格的必要条件：文科类考生必须参加物理、化学、生物3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考试成绩中至少有两门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理科类考生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考试成绩中至少有两门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
3．具备第三批专科院校普通类专业录取资格的必要条件：文科类考生必须参加物理、化学、生物3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考试成绩中至少有一门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理科类考生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学科的考试并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考试成绩中至少有一门达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
4．各批次艺术类专业录取资格的必要条件：参加高考文科类文化课考试的考生必须参加物理、化学、生物3门学科的考试，且至少有两门学科成绩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参加高考理科类文化课考试的考生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学科的考试，且至少有两门学科成绩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
5．各批次体育类专业录取资格的必要条件：考生必须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学科的考试，且至少有两门学科成绩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
第二十六条  参加学业水平考试同一学科两次或以上考试且取得考试等级的，考生可用获得的最高等级成绩报考普通高校。
第二十七条 普通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在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五条要求的基础上，可自主确定本校招生专业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录取标准，但需要报省招生办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九章  考试经费
第二十八条  考生报考学业水平考试须缴纳报考费。报考费按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执行，专款专用。
第二十九条  学业水平考试报考费由市、县（区）教育部门负责收缴。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我省所有报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含运动训练等特殊专业招生、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及高职类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等各类单考单招）的学生，都必须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并取得相应成绩等级，才能取得普通高校相关专业的录取资格。准备参加我省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统一考试（“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考试）和职业院校对口自主招生三二分段考试的学生（除招生学校要求外），可不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准备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中等职业学校考生，自行到户籍所在县（区）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第三十一条  广东省户籍学生，在外省高中阶段学校就读期间取得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普通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其考试是由省级教育行政或省级考试部门统一组织的，按规定办理成绩转入手续后，我省予以认可；其考试是由省级以下教育行政、考试部门或中学组织的，我省不予以认可。
第三十二条 符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我省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2〕137号）规定条件并准备在我省参加高考的非广东省户籍随迁子女，须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加本次考试所取得的成绩,可作为我省2016年及以普通高校录取的依据之一。非广东省户籍随迁子女是否具备在我省参加高考报名及录取的资格，以当年高考报名资格审查结果为准。
第三十三条  各市教育局可根据本细则制定补充规定，但不得与本细则相抵触，并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